
2020年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工作考评细则

为进一步促进我县就业工作，根据《三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三明市财政局转发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就业创业服务的通知》（明人社〔2017〕403号）、《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沙县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工作的通知》（沙人社〔2020〕70号）文件精神，现结合我县实际，制定2020年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工作考评细则如下：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落实新发展理念，围绕经济发展大局，贯彻落实积极就业政策，突出重点，精准发力，有效预防失业、稳定就业、促进创业，实现就业工作稳中求进，为建设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竞争力的新沙县做出积极贡献。
二、2020年促进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主要指标

全县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850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员1000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人员400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2800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9%以内，职业培训900人。 

三、加强就业工作领导，确保完成任务
㈠精准发力推动就业创业

将就业创业工作纳入劳动保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统筹安排，协调推进，落实新时期就业创业政策，大力推动创业带动就业，切实做好辖区内人口名册、劳动力名册、用工登记、城镇新镇就业人员、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等基础台账建设，及时报送相关材料，加快推进职业培训，创新机制更好的服务我县就业创业，保持全县就业局势稳定。
㈡做好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后期跟踪服务工作

一是根据农业部门从“扶贫开发建档立卡信息管理平台”提供的辖区内贫困家庭劳动力基本信息，依托村级劳动保障平台，以村为单位，由村协理员对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开展后期跟踪服务，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职业培训意愿、就业意愿、职业培训情况、就业情况，将后续跟踪的有关情况填写到《城乡人力资源信息入户调查表》并签名；二是各乡（镇、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要根据村协理员后续跟踪情况将相关信息录入到系统，实行动态管理，并对有培训意愿和就业意愿的贫困对象进行帮扶，深入了解和掌握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加大用工信息发布，向有就业意愿未就业的贫困户推送3个以上岗位信息（确保3个月内清零）；三是规范做好精准就业帮扶台账建立，做好就业帮扶工作有台账、政策举措有台账、工作成效有台账、督查通报有台账，要定期形成工作成效报告，及时总结归纳。
㈢开展职业培训工作

配合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做好城乡劳动者、贫困家庭劳动力及高校毕业生就业技能培训工作，促进就业。
㈣加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

深入推进基层公共服务平台标准化建设，积极申报省、市级充分就业星级社区建设，推动城镇公共就业服务向农村延伸，以便于更好地服务群众。
㈤做好创业服务工作

帮助各类群体就业创业，将惠及重点群体的一次性创业补助资金、创业带动就业补贴及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等政策落实。让更多的创业者享受政策扶持，鼓励各种形式就业。
四、严格督查考核，责任落实到人

㈠乡（镇）、街道目标任务及各项考评分值

1.就业培训工作（12分）
根据年初部署按时完成各项促进就业工作任务
2.项目工作（88分）

⑴平台建设（12分）①完成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平台建设，制定工作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劳动就业和劳动维权专门服务窗口，公开业务流程；②有就业服务窗口，配备1名专门从事公共就业服务工作人员，并配备电脑和打印机等相关设备。

⑵就业服务（62分）①宣传公共就业创业政策。②建立城镇新增就业、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等台账。③做好职业培训、就业扶贫、公益性岗位等有关工作。

⑶创业服务（9分）开展优秀创业创新项目、创业担保贷款、一次性创业扶持等创业工作。

⑷工作有创新、有突破加分（2分）根据要求全面开展工作有创新、有突破，与往年相比有一定进步给予相应分值。

⑸领导综合评价分（3分）在得出各项业务绩效考评分数的基础上，设置人社局局领导综合评价分，分数直接计入绩效考评总分。

㈡社区目标任务及各项考评分值

1.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站建设（15分）①建立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站，设立劳动保障专门服务窗口；②配备专门从事公共就业服务工作人员其中有1名专职人员；③有就业服务工作相适应的专门公共服务场所，并配备电脑和打印机等相关设备。
2.建立社区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工作制度（10分）
①社区工作人员工作职责、办事程序上墙；②工作人员挂牌上岗，有就业服务监督电话；③有绩效考核制度、就业援助和承诺就业援助制度。
3.开展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工作（70分）

①社区服务台账齐全，有建立人员名册、求职登记、失业登记、新增就业及用工情况等台账；②宣传公共就业创业政策，其中有建立专门宣传栏的加10分；③协助开展灵活就业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创业担保贷款等工作；④开展职业培训工作。

4.创新工作特色分（2分）鼓励社区创新开展各项就业服务工作，体现工作特色。
5.领导综合评价分（3分）在得出各项业务绩效考评分数的基础上，设置人社局局领导综合评价分，分数直接计入绩效考评总分。
㈢村级目标任务及各项考评分值

1.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站建设（20分）建立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站，配备村级计生社保协管员1名，有就业服务工作相适应的专门公共服务场所，并配备电脑和打印机等相关设备。
2.精准扶贫工作（35分）根据已完成的《城乡人力资源信息入户调查表》，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开展后续跟踪服务，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培训意愿、就业意愿，并将有关情况填写到《城乡人力资源信息入户调查表》并签上名字和日期。

3.开展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工作（42分）①协助乡（镇、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所开展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全面工作；②宣传公共就业创业政策；③协助开展灵活就业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创业担保贷款等工作；④协助乡（镇、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所开展职业培训工作。
4.领导综合评价分（3分）在得出各项业务绩效考评分数的基础上，设置乡镇领导综合评价分，分数直接计入绩效考评总分。
附件：1-1.2020年度就业培训工作指标完成考评表

1-2.2020年乡（镇、街道）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工作绩效考评标准

2.社区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工作绩效考评标准

3.村级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工作绩效考评标准    

附件1-1

2020年度就业培训工作指标完成考评表

	（一）就业培训工作（12分）

	项目

单位     
	城镇新增就业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职业培训（4分）
	得分

	
	年度任务
	完成情况
	分数
	得分
	年度任务
	完成情况
	分数
	得分
	年度任务
	完成情况
	分数
	得分
	年度任务
	完成情况
	分数
	得分
	年度任务
	完成情况
	得分
	

	1
	凤岗
	
	
	2
	
	
	
	2
	
	
	
	2
	
	
	
	2
	
	
	
	
	

	2
	虬江
	
	
	2
	
	
	
	2
	
	
	
	2
	
	
	
	2
	
	
	
	
	

	3
	夏茂
	
	
	2
	
	
	
	2
	
	
	
	2
	
	
	
	2
	
	
	
	
	

	4
	青州
	
	
	2
	
	
	
	2
	
	
	
	2
	
	
	
	2
	
	
	
	
	

	5
	富口
	
	
	2
	
	
	
	2
	
	
	
	2
	
	
	
	2
	
	
	
	
	

	6
	南阳
	
	
	
	
	
	
	
	
	
	
	
	
	
	
	8
	
	
	
	
	

	7
	湖源
	
	
	
	
	
	
	
	
	
	
	
	
	
	
	8
	
	
	
	
	

	8
	南霞
	
	
	
	
	
	
	
	
	
	
	
	
	
	
	8
	
	
	
	
	

	9
	郑湖
	
	
	
	
	
	
	
	
	
	
	
	
	
	
	8
	
	
	
	
	

	10
	大洛
	
	
	
	
	
	
	
	
	
	
	
	
	
	
	8
	
	
	
	
	

	11
	高桥
	
	
	
	
	
	
	
	
	
	
	
	
	
	
	8
	
	
	
	
	

	12
	高砂
	
	
	
	
	
	
	
	
	
	
	
	
	
	
	8
	
	
	
	
	


备注：表中阴影部分不用填写。

附件1-2

2020年          乡（镇、街道）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工作绩效考评标准

（二）项目工作（88分）

	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考  核  标  准
	自评
得分
	考核
得分

	一、平台建设（12分）
	1.平台建设
	4
	1.场所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服务大厅面积30-60平方米，并设立档案保管等专项工作区得2分，未达到要求酌情扣分。（2分）
2.窗口柜台、办公设施、计算机网络设备等所需的设施设备齐全得2分，不完善酌情扣分。（2分）
	　
	　

	
	2.窗口建设
	4
	1.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所长，并已配备工作人员，其中：有1名专职从事公共就业服务工作人员得2分。未配备专职人员不得分。（2分）
2.有落实上级布置的公共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材料及图画得2分。（2分）
	　
	　

	
	3.制度建设
	4
	1.工作职责、服务办事程序公开公布得2分，不完善酌情扣分。（2分）
2.工作人员挂牌上岗，设立就业服务监督电话得2分，每少一个扣1分。（2分）
	　
	　

	二、就业服务（63分）
	4.政策宣传和用工信息发布
	3
	1.常年备有就业政策宣传册（单）和政策宣传栏得1分，少一项扣1分。（1分）
2.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传，通过政策宣传册（单）、宣传栏、LED显示屏宣传就业创业政策和发布企业用工信息得2分，少一项扣1分。（2分）
	　
	　

	
	5.促进就业
	8
	有按要求已完成任务，建立新增就业、失业人员再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农村转移劳动力等台账，台账内容齐全，并及时上报材料。查看台账，每少1项扣0.5分，台账内容不齐全或未及时报送材料扣0.5分。（8分）
	
	

	
	6.农村劳动力就业调查
	4
	1.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调查，并及时上报得2分，不及时上报扣1分，未开展不得分。（2分）
2.摸清返乡（按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军人等分类）群体，返乡后就业需求和创业意愿以及就业创业现状，建立台账得2分。不及时上报扣1分，未开展不得分。（2分）
	　
	　

	
	7.长期失业者登记
	2
	做好长期失业人员（失业一年以上）排查登记工作，掌握其就业意愿、登记到人，定期开展入户走访工作，并对人员名单实行动态管理得2分，未及时开展扣1分，未开展不得分。
	
	

	
	8.求职招聘系统推介宣传
	2
	在窗口醒目位置摆放“三明市就业和人才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宣传单，并指导有求职需求的人员在微信公众号上做求职登记得1分；指导辖区内企业在“就业通”上发布招工信息得1分。未开展不得分。（2分）
	
	

	
	9.人力资源数据信息
	10
	及时更新人力资源数据信息，并填写求职、就业和培训意愿。查看系统，数据为零的每一项扣0.1分，未及时更新信息的酌情扣分。（10分）
	
	

	
	10.职业培训
	6
	1.已完成职业培训任务，并建立基础台账。按实际完成任务占总任务数的比例计算得分。（4分）2.组织建档立卡贫困户及高校毕业生参加培训，未组织扣分。（1分）.3.查阅职业培训相关资料：有学员花名册、签到表及培训图片等，少其中一项的扣0.5分。（1分）4.开展项目制培训（加分项1.5分）：组织开展的乡镇（街道）加1分，有推荐人员参加0.5分。
	
	

	
	11.开发公益性岗位
	5
	1.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1人得1分，安置其他就业困难人员1人得0.5分，最高不超过2分。（2分）（加分项：2020年，开发的公益性岗位中优先安置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必须达30%以上,达到的加1分，未达到不加分；临时性公益性岗位，有开展加1分，未开展不得分；公益性岗位安置高校毕业生1人加1分，最高不超过2分。）
2.公益性岗位台帐完整规范化得2分，不完善酌情扣分。（2分）
3.开展公益性岗位从业人员日常管理工作得1分，未开展酌情扣分。（1分）
	
	

	
	12.消除零就业家庭
	2
	1.定期深入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家庭宣传走访每年至少一次以上，并记录备案得1分，未宣传走访不得分。（1分）
2.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零就业家庭认定后一个月内至少一人实现就业，动态消除零就业家庭(1分)
	
	

	
	13.灵活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
	5
	1.宣传落实好就业困难人员使用微信申请社保补贴等相关政策得3分，未开展不得分。（3分）
2.做好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工作得2分，未开展不得分。（2分）

3.有宣传及办理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加0.5分。
	
	

	
	14.精准就业扶贫
	15
	1.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组织开展入户调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就业意愿、培训意愿，建立数据库并动态管理，及时将后续跟踪服务了解的就业情况、培训情况录入系统，补充完善数据的缺项、漏项； （4分）                           2.对有就业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员推送3个以上岗位信息，确保3个月内清零,对有培训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员每年至少推送1次以上的培训信息,力争实现两个百分百，即有就业意向的实现百分百就业、有培训意向的实现向百分百培训；(6分)3.建立完整就业意向、就业推荐、成功就业、培训意向、培训推荐和成功培训的就业扶贫工作台账。（5分）
	　
	　

	
	15.戒毒康复工作
	1
	1.开展戒毒康复人员调查摸底工作得0.5分，未开展不得分。（0.5分）
2.做好戒毒康复人员推荐就业、职业培训等就业服务工作得0.5分，未开展不得分。（0.5分）
	　
	　

	三、创业服务
（8分）
	16.优秀创业创新项目
	4
	1.推荐优秀创业创新项目1个得1分，最高不超过2分。（0.5分）
2.获得县级优秀创业创新项目1个得1分，获得市级1个得1分，最高不超过2分。（0.5分）
	　
	　

	
	17.创业担保贷款工作
	2
	1.有开展创业担保贷款工作，并推荐成功办理得1分，未开展不得分。（1分）
2.到经营场所进行实地核实，做好创业担保贷款的受理、初审和登记。（1分）
	　
	　

	
	18.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
	1
	推荐小微企业创业带动就业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并成功发放得1分，未发放不得分。（1分）
	　
	　

	
	19.单位社保补贴
	1
	推荐1家单位社保补贴并成功发放得1分，未发放不得分。（1分）
	　
	　

	四、工作有创新、有突破
	2
	根据要求全面开展工作有创新、有突破，与往年相比有一定进步，每项得0.5分，最高不超过2分。（2分）
	
	

	五、领导综合评价分
	3
	由人社局局领导对参评单位年度综合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无记名评议打分，最终取平均分值计入考核得分总分。（3分）
	
	


附件2

2020年社区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工作绩效考评标准
          乡（镇、街道）        社区
	评审项目
	具体评审内容及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操作办法
	社区自评分 数
	县人社、财政考评

	
	
	
	
	
	 得分
	扣分原因

	一、社区劳动保障平台建设（15分）
	1.建立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平台（2分），其中已由乡（镇、街道）下文正式建站（2分）；设立劳动保障专门服务窗口（2分）。
	6分
	凡未建立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站或未设立劳动保障专门服务窗口的不列入评估；查看服务场所、窗口和文件。
	
	
	

	
	2.已配备劳动保障协理员2人，其中有1人专职人员。（4分）
	4分
	专职人员是指工作岗位相对稳定1年以上，且专职从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工作人员。
	
	
	

	
	3.有就业服务工作相适应的专门公共服务场所（2分），有服务柜台和计算机网络设备、打印机等信息服务所需的相关设施设备（3分）。
	5分
	有就业服务场所，没有服务柜台和信息服务所需的相关设施设备不完善的酌情扣分。
	
	
	

	二、建立社区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工作制度（10分）
	1.有工作人员工作职责、服务办事程序公开公布，工作人员挂牌，公布就业服务监督电话。（4分）
	4分
	少其中一项的扣1分。
	
	
	

	
	2.有建立社区工作绩效考核制度（2分）；有建立专门的就业援助和承诺就业援助制度（4分）。
	6分
	查阅社区相关文字资料，未建立该项制度的不得分。
查阅相关记录，少建立1项制度的扣2分。
	
	
	


	三、开展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工作，实现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70分）
	1.社区服务台帐齐全，实现信息资源共享。（40分）
	40分
	查阅人力资源和劳动就业台帐，少一项扣2分，台账不完整可酌情扣分。
	
	
	

	
	2.有落实上级布置的公共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图画（3分）；常年备有比较齐全的就业政策宣传材料（2分）；设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策宣传专栏（10分）。
	15分
	没有公共就业政策宣传材料不得分；查看宣传栏，酌情扣分。
	
	
	

	
	3.协助开展灵活就业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创业担保贷款工作。（5分）
	5分
	有协助乡（镇、街道）开展此项工作得满分，不配合的酌情扣分。
	
	
	

	
	4.开展职业培训工作。（10分）
	10分
	有协助乡（镇、街道）开展此项工作得满分，不配合的酌情扣分。
	
	
	

	四、创新工作特色分（2分）
	鼓励社区创新开展各项就业服务工作，体现工作特色。
	2分
	社区提供创新工作文字材料。
	
	
	

	五、领导综合评价分
	3分
	由人社局局领导对参评单位年度综合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无记名评议打分，最终取平均分值计入考核得分总分。
	
	
	

	合   计
	总分100分
	
	
	
	
	


附件3

2020年村级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工作绩效考评标准
          乡（镇、街道）        村
	评审项目
	具体评审内容及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操作办法
	村自评分 数
	乡（镇、街道）考评

	
	
	
	
	
	 得分
	扣分原因

	一、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平台建设（20分）
	1.建立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平台（2分），其中已由乡（镇、街道）下文正式建站（3分）；设立劳动保障专门服务窗口（3分）。
	8分
	凡未建立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站或未设立劳动保障专门服务窗口的不列入评估；查看服务场所、窗口和文件。
	
	
	

	
	2.已配备村劳动保障协理员1人。（5分）
	5分
	有从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工作人员。
	
	
	

	
	3.有就业服务工作相适应的专门公共服务场所（2分），有服务柜台和计算机网络设备、打印机等信息服务所需的相关设施设备（5分）。
	7分
	有就业服务场所，没有服务柜台和信息服务所需的相关设施设备不完善的酌情扣分。
	
	
	

	二、精准扶贫工作（35分）
	1.完成《城乡人力资源信息入户调查表》。（10分）
	10分
	查阅调查表，按完成比例得分。
	
	
	

	
	2.有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开展后续跟踪服务了解培训意愿、就业意愿，并填写到调查表（20分）；开展职业介绍工作（5分）。
	25分
	查阅调查表，酌情扣分。
	
	
	


	三、开展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工作（42分）
	1.协助乡（镇、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所开展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工作。（10分）
	10分
	按人口数和完成的工作量得分，其中：300人以下得4分；300-600人得5分；600-1000人得6分；1000-1500人得8分；1500人以上得10分。
	
	
	

	
	2.有落实上级布置的公共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图画（5分）；常年备有比较齐全的就业政策宣传材料（5分）；设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策宣传专栏（5分）。
	15分
	没有公共就业政策宣传材料不得分；查看宣传栏，酌情扣分。
	
	
	

	
	3.协助开展灵活就业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创业担保贷款工作。（7分）
	7分
	有协助乡（镇、街道）开展此项工作得满分，不配合的酌情扣分。
	
	
	

	
	4.协助开展职业培训工作。（10分）
	10分
	有协助乡（镇、街道）开展此项工作得满分，不配合的酌情扣分。
	
	
	

	四、领导综合评价分（3分）
	3分
	由乡镇领导对参评单位年度综合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无记名评议打分，最终取平均分值计入考核得分总分。
	
	
	

	合   计
	总分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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